 杭州高新开发区基本情况

（1990-2002）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于一九九○年三月。一九九一年三月，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第一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区域由主区块（11.44平方公里）、下沙区块(1.2平方公里)、之江区块(13平方公里)构成，总面积25.64平方公里。二○○一年，杭州高新区软件园被批准为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国家集成电路设计杭州市产业化基地获准成立，留学生创业园成为国家留学人员创业园示范建设试点，杭州高新区被科技部授予先进国家高新区称号。二○○二年六月，杭州市委、市政府调整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滨江区管理体制，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全交叉兼职，既按开发区模式运作，又行使地方党委，政府职能。管理体制调整后，杭州高新开发区（滨江）总面积85.64平方公里，由江北区块、江南区块和下沙区块组成。江北区块11.44平方公里,地处老城区中心,已成为拥有创业服务中心,专业孵化器,创新基地和完善的社会中介服务的“大孵化器”，培育着1100多家高科技企业。江南区块73平方公里，位于钱塘江南岸，是杭州未来的城市付中心和科技城。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是杭州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正局级行政建制，按照省市共管，以市为主的原则，受杭州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国家科委、省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指导，代表杭州市委、市政府对杭州高新区工作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其主要职责：

一、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重要决策和工作部署。代表市委对高新区实施党的领导和监督。

二、编制高新区发展总体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经市委、市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三、依法制订高新区各项行政管理规定，并组织实施。

四、负责高新区的土地规划、征用、划拨和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工作，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并实施地政地籍管理。

五、依据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负责高新区的规划实施工作和建设规划的管理工作，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六、负责高新区的建设工程管理，核发区内建设工程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七、负责高新区环境保护和监督工作，编制并报批区内环境保护规划，审批区内项目的环保设计和工程，核发《环保施工许可证》、《环保设施验收合格证》和《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八、负责高新区房地产开发和房屋产权、产籍以及房地产市场和物业的管理，核发房屋权属证书和《商品房预售证》。

九、负责统一规划和建设管理高新区和所属工业园区的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

十、负责高新区的财政预决算管理、国有资产管理、财务会计监督，协助税收征管工作。

十一、享有外经和外贸自营权，管理高新区的进出口贸易、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负责处理高新区涉外事务。按有关规定审核、申报高新区人员出国（境）和对外邀请事项。

十二、按照规定权限审批或审核报批高新区投资项目，发放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十三、负责高新区统计、物价、审计、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及城市管理工作。

十四、管理高新区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计划生育、民政、体育等公共事业。

十五、审批高新区内高新技术企业，负责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考核，保障高新技术企业依法自主经营。

十六、负责浙江大学国家科技园区基本建设及其他业务管理；负责杭州高新软件园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国家集成电路设计杭州产业化基地、浙江省留学人员创业园区杭州高新基地的组织实施。

十七、协调监督有关部门设在高新区的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的工作。

十八、行使市委、市政府授予的其他职权。

党组织机构变化情况
   中共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工委一九九○年十二月建立，当时未设立具体工作机构，杭州市副市长李志雄兼任中共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工委书记。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杭州市付市长张明光兼任中共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工委书记。八月十三日，市委决定，吴一鹏同志任中共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工委书记。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杭州市直属机关委员会研究，决定建立中共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机关支部委员会，由吴一鹏、宋水娟、贝裕华三同志组成，吴一鹏同志任书记，宋水娟同志任付书记。

                                               市委干[1991]100号   市委干[1991]126号

                                                       市直批[1991]54号     档号 J34-1-16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五日，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根据高新区内各高新技术企业中党员的结构与分布情况，高新管委会党工委研究，决定建立中共杭州高新技术企业联合支部委员会，委员会由谭致中、史永玲、阮雅静三同志组成，谭致中同志任书记。十月十五日，为了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的领导，建立，健全高新技术企业贯彻到基层，适应党建工作上下联络、沟通的迫切需要，管委会党工委决定设立中共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共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工作委员会组织处。党工委办公室与管委会办公室、党工委组织处与管委会人事处分别为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杭高新工委[1992]5号  杭高新工委[1992]10号

                                                                         档号J34-1-22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日，为了加强和便于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管理，管委会党工委研究，决定高新技术企业联合党支部隶属于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党总支，同时授予党总支审批接收新党员的职权。

                                                   杭高新工委[1993]15号   档号J34-1-35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日，杭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撤处建局。中共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委员会设置：办公室（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合署）、组织部（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人事劳动局合署）、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委员会（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监察局合署）

                                                         杭编[1996]23号   档号J34-1-73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杭州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研究，同意建立中共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机关委员会，一九九八年一月五日，并同意新一届委员会由郭裕淼、宋水娟、王祥焜、张震华、杨晓勇五同志组成。郭裕淼同志任书记、宋水娟同志任付书记。

                                             市直党批[1997]87号  市直党批[1998]4号

                                                                         档号  J34-1-114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为加大对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实践和探索力度，加强对高新区基层党员的教育和管理，进一步完善高新区基层组织建设，管委会党工委研究，决定成立中共杭州高新区企业委员会，由管委会党工委任命产生。高新区企业党委由郭裕淼、谭致中、马品芳、张震中、金志鹏五同志组成，郭裕淼同志兼任党委书记，谭致中同志兼任党委付书记。下设办公室，谭致中同志兼主任。管理范围：高新区企业党委具体负责除管委会直属单位以外的高新区企业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员的教育管理。

                                               杭高新工委[1999]24号  档号  J34-1-136

   二○○一年一月三日，中共杭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机关委员会研究，同意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总公司划出机关党委，隶属高新区党工委管理。高新区党工委同意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总公司保留原中共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总公司总支部建制。

                                              机关党委[2001]2号  杭高新工委[2001]2号 

                                                    档号J34-2001-永久-12  档号J34-2001-永久-13

二○○二年四月十日，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机构改革的文件精神和《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重新设置中共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委员会，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杭州高新区党工委内设机构：党工委办公室（与管委会办公室合署）。其主要职责：一、按照党工委的工作部署、检查、督促、贯彻、执行和落实党和国家各项路线，方针，改革及省市委有关工作指导情况；二、负责党的宣传工作，统战工作；三、负责党工委日常的基础管理工作，完成党工委领导交办的工作。党工委组织部（与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合署）。其主要职责：一研究制订党的队伍和干部队伍建设的规划，并组织实施，对高新区党的各级组织实行工作指导；二、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和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干部考察考核工作；三、负责干部和其它人员调配及日常管理工作。六月十四日，市委、市政府决定，对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滨江区的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实行党工委、管委会班子和区委、区政府班子全交叉兼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履行双重职能。高新开发区（滨江）党委工作机构设置：一、市纪委高新开发区、纪工委（滨江区纪委）机关，高新开发区（滨江）监察局与其合署办公；二、办公室，增挂高新开发区（滨江）党委和管委会、政府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高新开发区（滨江）保密局、政策研究室牌子，高新开发区（滨江）管委会，政府办公室与其合署办公；三、组织部，高新开发区（滨江）直属机关党工委与其合署办公；四、宣传部；五、统一战线工作部，台湾工作办公室[高新开发区（滨江）管委会、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高新开发区（滨江）管委会，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局、高新开发区（滨江）管委会，政府侨务办公室与其合署办公；六、政法委员会，高新开发区（滨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高新开发区（滨江）司法局与其合署办公。

                                                                                         市委[2002]12号  市委发[2002]33号

                              档号 J34-2002-永久-24

行政组织机构变化情况
一九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经浙江省人民政府研究，同意建立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五月五日，为加强对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的领导，杭州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成立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领导小组，由市政府、省科委、市计委、市外经贸委、管委会等单位负责人组成。七月十日，浙江省科委决定，成立浙江省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委员会。由省科委、省计经委、浙江大学等单位负责人组成。八月三日，杭州市编制委员会通知：经浙江省编制委员会批准，建立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市政府派出机构（正县级）。八月七日，为加快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设，杭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将杭州无线电十一厂的隶属关系由市电子仪表工业公司领导管理划归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领导管理，并将其逐步改造为开发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十一月三日，杭州市编制委员会研究，同意建立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企业服务中心，为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隶属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领导。实行企业化管理，经费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浙政发[1990]36号   杭编[1990]113号  

杭政办[1990]39号  杭政办[1990]72号  

杭编[1990]159号

                                                    档号J34-1-6   档号J34-1-7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据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变杭州无线电十一厂隶属关系的通知精神，管委会决定以该厂为基础，建立“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为该厂的第二名称，实行二块牌子，一套班子。地址：西湖区文三路二十七号，法定代表人王雷。性质：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经营方式：生产、服务、贸易。经营范围：主营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开发应用，技术贸易、信息服务兼营开发项目所需材料、设备、配件及产品。

                                              杭高新发[1991]26号  档号J34-1-16

一九九二年一月五日，为了涵养开发区内财源，增强开发区自身建设开发能力，加快开发区的各项建设，市政府研究，同意组建“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总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隶属管委会领导，实行企业化管理，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法人代表：朱志祥。注册资金四百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和经营；建筑及建筑安装装饰工程承包；工业生产、电子信息设备等。经营方式：为建设、生产、经营、服务。二月二十六日，省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建立浙江省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领导小组。由省政府、省科委、市政府、省财政厅，开发区管委会等单位负责人组成。并撤销原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领导小组。二月二十八日，市政府研究，按委员制方式重新组建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由市政府、市体改办、市财政局、西湖区政府等单位负责人组成。

                                             杭政发[1992]1号 档号J34-1-16  

                                     档号J34-1-22

                                                     杭政发[1992]48号  杭政办[1992]12号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为了加快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设、建立，健全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撑服务体系，探索高新区行政管理机构，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转变自身职能的路子，管委会研究决定，建立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为本委直属的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性质为全民所有制。注册资金五万元，住址在杭州市文三路二十七号，决定代表人由管委会任命。中心的经营范围是高新区科技管理人员的培训，人才交流中介，企业劳动工资人事管理业务咨询，代为招聘、招收员工、就业介绍等。中心的经营方式为咨询、服务、培训。

                                                  杭高新[1993]116号  J34-1-35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杭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研究，同意建立杭州高新区人才开发中心。为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隶属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事劳动局领导。主要任务：适应市场机制配置人才资源的要求，开展高新内企业人才流动咨询服务，代办招聘、代管人事档案、组织人才培训等。本业务上接受杭州市人才开发中心的指导。经费实行独立核算，自收自支。

                                                    杭编[1996]25号  J34-1-77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杭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研究，同意建立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建监察大队，正科级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隶属管委会领导，日常工作由开发区规划建设局管理。

                                                杭编办[1999]102号   J34-1-145

二○○二年六月十四日，为进一步发挥高新技术产业的带动辐射作用，加快滨江科技城建设，实现优势互补，市委、市政府决定，对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滨江区的管理体制进行调整：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作为市委、市政府的派出机构性质不变；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班子成员和滨江区党委、政府班子成员实行全交叉兼职；既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模式运作，又行使地方党委，政府的职能；原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江北区块保持现有管理模式不变。

                                              市委[2002]12号   J34-2002-永久-18

内部机构设置变化情况及职能

一九九○年三月，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立后，九月七日，经杭州市编制委员会研究，同意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内设办公室、人事处、综合计划处、产业开发处。职责如下：

办公室：一、协助主任、付主任安排工作，综合协调各处工作；二、制定并落实各项行政规章制度；三、负责文秘、信息、宣传、信访接待工作；四、负责机要保密、印章管理、图书资料、档案管理；五、承担重大会议的组织工作，负责会议的管理；六、负责机关行政事务及财务管理；七、负责主任交办的其他工作。

人事处：一、负责开发区管委会及所属单位的党务管理，包括组织、干部管理、宣传教育、统一战线、纪律检查等工作，为党的办事机构；二、负责开发区管委会及所属单位的干部人事、劳动人事、劳动工资和监察工作、办理干部的聘任、考核、调配和奖惩事项；三、负责开发区管委会工、青、妇等群团工作；四、负责人才培训的组织管理工作。

综合计划处：一、负责编制开发区建设的总体规划；二、制定开发区高新技术发展计划及项目投资的年度申报计划；三、负责组织实施的火炬计划为重点的高新技术发展计划和项目投资的年度计划；四、合同有关部门审批开发区内高新技术的投资项目（含基建项目）；五、编制并组织落实目标管理的有关工作；六、管理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基金。

产业开发处：一、组织对开发区发展现状和高新技术开发情况的调研，提出政策规定性建议；二、负责实施开发区的各项有关政策规定、检查、监督政策的执行情况；二、审核高新技术企业进区手续；四、指导和考核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作；五、负责开发区的科技，经济统计；六、指导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的工作。

                                   杭编[1990]134号   档号J34-1-6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日，杭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同意撤处建局。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设置：办公室（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办公室合署）、人事劳动局（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组织部合署），规划建设局、房屋土地局、经济发展局、财政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监察局（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合署）。职责如下：

管委会办公室：一、按照管委会领导的工作部署、检查、督促部门贯彻国家、省、市各项方针，政策和任务的情况；二、负责与国家、省、市领导及有关部门的日常工作联系和管委会领导交办的协调工作；三、负责机关文书、秘书、档案、保密等工作；四、负责高新区对外宣传、新闻报道及信息交流工作；五、负责委机关行政、财务、后勤和机关安全保卫工作。

人事劳动局：一、负责贯彻制订人事、劳动、工资、社会保障等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二、负责劳动力的综合管理，用人用工计划的审定和下达，工资总额的核定和管理；三、负责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和报考工作；四、负责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的督查，劳动争议的调解仲裁和劳动合同的鉴证；五、负责大中专毕业生，复转军人的接受和安置。

规划建设局：一、负责新建区内建设项目的规划管理及设计方案、建筑工程管理，参与非新建区建设项目的规划定点及方案审查工作；二、统一审批或审核报批高新技术企业的基本建设项目；三、会场同有关建设行政等部门，参与制订高新区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四、负责园区的环境保护与绿化管理。

土地房产管理局：一、负责国家和省、市关于房地产管理法规，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监督和协调工作；二、负责编制园区内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年度开发建设规划，用地计划和估价标准；三、负责园区内土地出让，划拨、统计、登记、发证和地籍、地证等管理工作；四、负责园区内房产管理工作，核发销售许可证，办理有关手续。

经济发展局：一、根据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及行业政策导向，提出产业发展目标和项目指南，指导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二、负责高新技术企业各类科技项目的申报、立项、验收、鉴定、评审工作；三、负责入区企业的审定和指导工作；四、负责制订招商计划并组织实施；五、负责进区企业的日常管理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局：一、负责入区企业工商登记事项，核发营业执照；二、负责专利、商标注册和管理，依法查处侵权行为；三、依法实施企业监督和工商行政执法。

财政局：一、根据国家财政、财务外汇、国有资产等法律、法规和政策，实施高新区财政管理；二、负责制订财政预决算，并组织实施；三、负责高新区财政资金的管理，协调和平衡工作；四、负责社会集团购买和专控商品的审报；五、对企业财务工作进行管理和指导。

监察局：一、监督、检查机关工作人员和其它人员贯彻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情况；二、受理机关工作人员和其它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检举控告，并依法查处；三、受理机关工作人员和其它人员的申诉；四、抓好机关工作人员和其它人员的遵纪手法和反腐倡廉教育工作。

杭编[1996]23号  档号J34-1-79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日，杭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研究，同意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增设经济贸易局。九月三十日，为适应跨区发展的工作需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速园区开发建设，提高服务管理水平，管委会研究，决定设立对外接待处，其工作业务安经济贸易局进行指导和管理。对外接待处的工作职责为承担与招商引资，开发建设有关的接待任务，协助处理对外交往事务。

                                     杭编[1997]53号子 杭高新[1997]188号

                                     档号J34-1-103   J34-1-103
   二○○二年四月十日，市委、市政府批准，同意杭州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设八个工作机构：

一、管委会办公室（与党工委办公室合署）

   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编制总体发展规划，制订党工委、管委会的工作计划；负责机关日常工作的合协调；负责机关文秘、档案、信访、保密、保卫工作；负责政策调研，对外宣传及信息工作；承办有关公务员、外事接待公务出国任务的审核报批工作；负责机关财务及行政管理和后勤服务工作。

  二、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与党工委组织部合署）                              

   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干部管理、人事、劳动保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负责制定党建工作计划，指导、协调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管理工作；负责出国（境）政审工作；负责联系统战侨务工作；负责党工委、管委会机关离退休人员的管理工作；负责制定人力资源发展规划；负责人才引进、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事项；协助党工委、管委会管理所属单位干部培养、考察、交流、任免、招聘工作；负责本机关及其直属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人事劳动管理工作；承办干部调配、奖惩、培训、工资福利、专业技术职务评定及党员、干部、劳动统计工作；负责变就业管理、劳动合同鉴证、劳动年检、劳动监察工作；协助市有关部门做好社会保险统筹、劳动争议仲裁工作；负责人事档案管理；负责留学人员创业园管理办公室的有关工作。

  三、财政局（与审计局合署）                                                

   贯彻执行国家财政、国有资产管理等法律、法规、规章；制订财政承决算，负责财政预算内、外资金统一管理；负责国有资产管理，对外投资管理；负责行政事业财务、基本建设财务、企业财务和会计事务管理；负责行政事业财务、基本建设财务、企业财务和会计事务管理；负责财政监督工作；负责财政部门监制的各类票据的管理；负责政府采购和社会集团购买力管理；负责对企业财务工作的业务指导；负责审计各部门、直属单位、国有控股（参股）企、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指导和监督其开展内部审计工作；负责审计财政资金投入建设项目的预（决）自；负责审计社会保障基金、社会捐赠资金以及国际组织、外国政府援助、贷款的财务收支。

  四、经济发展局（增挂统计局、物价局牌子）                                  

   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政府有关经济、科技、统计、物价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并组织实施；负责制订并组织实施高新区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和年度经济技术发展指标；负责组织高新技术企业的进区初审、认定和考核工作；负责企业技术改造、安全生产综合管理、职业安全监察、能源、原材料等方面工作；负责火炬计划等科技项目的申报立项和跟踪验收，以及科技成果的鉴定、选评、推广和技术市场、技术合同、专利（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工作；负责企业体制改革工作；负责综合统计工作；负责物价管理工作，对各类收费进行监督、管理。

五、规划建设局（增挂环境保护局牌子）                                    

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政府关于规划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负责建设总体规划和各项专业工程规划的编制、上报、实施：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负责规划方案审批、建设项目规划选址（勘测红线）；代收有关城市建设规费或审核其减免；负责建设工程的招抽标、预决算和竣工验收工作；负责基本建设规划和统计工作；负责城建档案管理；依法对建设项目实施监督，会同有关部门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对建设项目“三同时”工作进行检查、监督并参与验收，核发《不保施工许可证》、《环保设施合格证》和《排放污染物许可证》；负责环境监理工作。

六、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                                               

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政府关于土地、房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负责编制土地、房地产开发规划和年度建设用地计划；负责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工作；负责地籍管理工作和土地勘测测绘、地籍调查、权属纠纷调处工作；负责国有土地的出让工作，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负责土地监察工作；负责房屋产权管理工作，核发《商品房预售证》、房屋权属证书；负责办理房地产交易过程中涉及的转让、交易、租赁、抵押、互换、中介、评估、房地产广告、拍卖及各类发证工作；负责物业管理工作。

七、经济贸易局                                                                                                             

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政府有关对外开放、外引内联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负责制订招商引资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投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批；负责内、外资项目的审批和报批工作，按规定权限负责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及内资企业的注册登记工作；负责外经、外贸和外资有关工作的和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核、审批和转报工作；制订商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和管理；审核、报批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权、外贸流通经营权；管理企业对外经济技术和其他涉外事务。

八、社会发展局                                                          

负责制订和组织实施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负责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广播电视事业的管理工作；负责文体娱乐设施和图书、音像制品经营的有关审批、建设、稽查和管理；负责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负责爱国卫生运动和卫生防疫工作的开展和管理；负责地名震中外管理工作；负责民政福利事业的建设和管理。

                              市委办[2002]41号  档号：J34-2002-永久-2

同年八月五日，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滨江区管理体制调整的有关精神，市委将高新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和滨江区委、区政府的机构设置作了调整：

高新开发区（滨江）管委会、政府工作部门设置                               

一、办公室，增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法制办公室，高新开发区（滨江）党委和管理会、政府信访局牌子。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职能由办公室承担；

二、发展计划与经济局（增挂统计局、物价局、乡镇企业局牌子），科技局与其合署办公；

三、教育局；                                                                                                     

四、财政局，增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牌子；                                   

五、监察局；                                                                   

六、人事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与其合署办公；                                    

七、民政局；                                                                   

八、司法局；                                                                  

九、建设局，增挂市容环境卫生局、人民防空办公室牌子。人民防空办公室为国防动员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也是高新新开发区（滨江）管委会、政府人民防空工作的主管部门，职能由建设局承担。市规划局高新开发（滨江）规划分局、市环保局高新开发区（滨江）环保分局与建设局合署办公；                                                       

十、国土资源局，房产管理局与其合署办公；                                    

十一、农业局，增挂林业水利局牌子；                                              

十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增挂招商局、商贸旅游局、国内经济合作办公室牌子；       

十三、社会发展局，增挂文化体育局、卫生局、计划生育局牌子；                        

十四、审计局；                                                                   

十五、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增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牌子。                          

                                          市委发[2002]33号  档号J34-2002-永久-24

工会机构变化情况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日，杭州市总工区会批准，决定成立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会筹备组。同年八月十八日，杭州市总工会批准；同意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会筹备组由吴一鹏、谭致中、胡锡华、刘虹、颜丽娜、钱蔚、沈龙儿、方平、王芝兰九同志组成。吴一鹏同志任筹备组组长，谭致中同志任筹备组会组长。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会筹备组受杭州市总工会委托，有权审批区内企业建立工会。原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会筹备组更名为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会筹备领导小组。                                  

                                                杭总工[1994]75号  杭总工[1994]97号

                                                                          档号  J34-1-45

  一九九五年四月六日，杭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同意建立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会联合会。机构级别与管委会内设机构相同，接受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领导。四月二十日，杭州市总工会批准，同意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会联合会第一届常务委员会由陆陈忠、谭致中、吴知明、郭光荣、宓朝兴、钱蔚、颜丽娜七同志组成；陆陈忠同志任主席，谭致中同志任付主席。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会联合会第一届经费审查委员会由吴知明、陈亚平、赵丽华三同志组成，吴知明同志任主任。同年八月十六日，杭州市总工会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批准，同意杭州高新技术产业总公司，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业中心，浙江科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工会关系转入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会联合会，受该区工会联合会领导。

                                                  杭编[1995]44号  杭总工[1995]47号 

杭直工[1995]27号   档号  J34-1-56   

  二○○○年八月四日，杭州市总工会批准，同意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会联合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由陆陈忠、谭致中、金志鹏、郑光荣、方平、钟德萍、朱卫国七同志组成，陆陈忠同志任主席，谭致中同志任付主席。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会联合会第二届经费审查委员会由陈亚萍、陈爱华、宓朝兴三同志组成，陈亚萍同志任主任。                                          

                                              杭总工[2000]113号  档号J34-2000-长期-4

团组织机构沿革 

  二○○一年六月十八日，为加强对高新区团员、青年的组织和领导，顺利推进高新区团工委的筹建工作管委会，党工委研究，决定成立高新区团工委筹备小组。筹备小组工作由组织部，工会联合会承担。谭致中同志任筹备小组组长，张震华同志任付组长。筹备小组设办公室，与高新区工会联合会合署办公。九月十三日，共青团杭州市委批准，同意成立共青团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委员会。首届委员会由张震华、唐贞伟、章春苓、王华、刘敏鹏、林俊、潘峰七同志组成，张震华同志任付书记。 

                                                 杭高新[2001]18号   杭团复[2001]16号 

                                                        档号J34-2001-永久-26  J34-2001-永久-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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